加強監管住宅物業銷售

李慧琼議員

2010年4月28日

代理主席：

剛才聽了石禮謙議員的發言後，知道他所代表的地產界或他所理解的地產商，其實也不介意政府立法。

很多其他議員，無論是來自功能界別或來自直選，均同意政府立法。局長，我希望你稍後回應時仔細考慮，如果只是重覆你的“九招十二式”，我想會令市民感到很失望，亦讓市民證實了他們的感覺是對的。

“九招十二式”只是“虛招”而已，當政治壓力大時，才推出“九招十二式”。在招式推出後。局長有留意新聞，同事也說過大部分的評論均說是太遲。為何我們購買這麼昂貴的樓宇，到今天才有一些指引，還只是要求地產商自律地行事？ 這是其中一種說法。

其實，在你們的“九招十二式”中，有一些確實是好東西。但是，仍然被市民認為來得“太遲”而被遮蓋，包括要求發展商公布將會賣樓的數目及樓價。這做法是好的，令發展商不能用“唧牙膏”的方式來賣樓。

但是，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真正考慮一下，現在如果仍不大力做這工作的話，會影響到施政和特區政府的民望。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人也開始認為，政府的某些政策是偏幫大商家或大地產商的，所以不願復建居屋。雖然我們不同意，但也可以理解。不過，在打擊一些不法或非法銷售，或不良的銷售手法方面，我希望政府真的可以加大力度。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不做的理由，對於如何立法和是否要訂定很嚴謹的規定方面，可以再作討論，但如果連考慮究竟是 --- 正如剛才謝偉俊議員所說 --- 擴大《商品說明條例》，還是採用原議案所提出的白紙草案，也沒有作正面回應的話，便會讓市民覺得政府只是為了回應政治壓力，才推出“九招十二式”。只是為了回應政治壓力，而不是為市民擔任球證。

此外，除了“九招十二式”外，我希望局長理解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很同意林大輝議員所說，“在‘九招十二式’之外，會否考慮派人進行巡查或“放蛇”呢？ ”即不要只依靠記者和議員助理。如果在消委會或任何人進行這些行動時，真的發覺有違規的情況，便可高調地發信，要求地產商處理， 才算盡了執法的功能， 否則， 市民便會覺得即使推出“九招十二式”， 還是要靠地產商自律， 這是市民沒法接受的。

我亦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表明，除了“九招十二式”之外，還會否安排一些即時見效的可行方法，讓市民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局長是關心市民的， 也不希望市民再次受騙。

除了地產商之外，我還想特別談談地產代理的監管 -- 剛才也有同事提過 -- 我認為政府要一併處理這個問題。最近， 我接到一宗個案，當事人很可憐，四處向多位立法會議員求助，劉秀成議員也曾接見過他。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家說他的太太受人欺騙，地產代理帶她看示範單位， 她被糾纏了數小時後， 因為經不起游說(她當然也有責任)，便簽署了一份合約，對方表示會預留一個單位給她。最大的問題是，地產代理表示可以借錢給她作為訂金，她當天便簽署了臨時買賣合約，回家後當然被丈夫責罵，着她取消合約，但地產代理又用另一張虛假的價
單，欺騙他的太太，並表示這類樓宇是不用擔心的，樓盤一推出，價格便會升三成， 又保證可以替她找到買家。於是， 他的太太(可能是基於心軟或想賺錢)又再受騙， 便多付了五十多萬元。她的丈夫很努力地找了多位立法會議員， 現在個案已交到申訴部， 由我為他處理。

奇怪的是，當他向地產代理監管局(“地監局”)要求討回公道時 --- 他也不是要求甚麼，也理解他的太太事實上是貪心和有錯，只是指出地產代理為客戶提供訂金或虛假報價單等行為絕對是錯誤的，所以不應讓他再擔任地產代理，但這樣也做不到。現在，這宗個案仍是不能成立，維持原判，以致他很憤怒。我也覺得，即使立法會申訴部也未必可以幫到他，原因是地監局的運作現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或現時所訂的條件， 是沒法保障消費者的。

我希望局長可以一併處理，而市民在買樓方面，實在面對以上的很多困難。代理主席， 我謹此陳辭。
